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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明确责任，加强管理，确保学校重点要害部位的安全，防止出现火灾、被盗及其它灾害性事故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一、重点部位范围：
我校要害、重点部位暂定为：综合实验教学楼、图书室、财务室、档案室、微机教室、多媒体会议室、录播室、器材室等。
二、安全保卫原则：
要害部位、重点部位的安全保卫工作坚持“谁主管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列选的要害部门、重点部位的主要负责人为本要害部门主管领导、管理员，全面负责要害、重点部位的安全保卫工作，组织人员落实保卫措施，经常检查安全状态，及时发现隐患，积极落实整改，确保安全。
三、安全管理制度：
1、校内各安全重点部门，应结合实际情况，单独制定检查、消防等安全管理制度，做到每日巡查、每月检查，安全设施和器材必须在位完好，有详细的档案记录，有细致可操作的应急预案。要明确安全责任人、安全管理人、岗位安全员。管理制度、责任分工等，档案应报安全小组备案。
2、要害部门、重点部位的工作必须由政治可靠、工作认真负责、技术熟练的人员担任。
3、学校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对要害部门、重点部位的安全保卫工作，每年要定期进行检查，发现重大隐患要以书面形式通知安全小组负责限期整改。
4、图书室应认真落实安全管理的各项规定，重点做好防火防盗工作。珍贵图书资料、文物、标本等的存放部位必须加装有效的物防、技防设施，同时谢绝无关人员进入。
5、财务室过夜现金不得超出规定限额。存取大量现金，必须专人护送，防止出现意外。
6、档案室在做好防火防盗工作的同时，要切实加强保密工作。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保密制度，认真履行登记、保存、借阅、传递等环节的保密措施。严禁擅自将机密档案带离档案室，严禁私自复制机密文件、档案。
7、 除教学、生活、工作所需外，校区不准生产、储存、使用、经营和运输易燃易爆危险物品。储存、使用、运输和销毁危险物品，必须执行国家关于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安全管理规定，有关部门要建立健全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保管、领用、使用等各项安全管理制度。
8、用于教学的危险品，必须由双人双锁同时管理、同时领用。领用人填写领用申请表，并经单位第一责任人批准后方可领用。当天领用当天使用，并有详细的实验用量记录，由实验室主管领导签字备查，使用完毕要认真清理工作场所，认真清点物品数量，清洁用过的各种物品，对剧毒药品等容器、废液、残渣等，应按有关规定及时妥善处理。
9、存放、提运、使用危险品时，应根据危险品的性质，采取相应的通风，防爆，泄压，防晒，防火，防水措施，确保危险品不分解，不变质，不自燃，不自爆，不外泄。
10、危险品的使用要建立帐目，详细记录领用量、消耗量和剩余量，定期清理核对，做到帐物相符。帐目要保存两年以上，药品柜应及时上锁，钥匙由保管人妥善保管，如发现丢失被盗或异常情况，要及时报告实验室主管领导，以便尽快采取措施，任何人不得私自保留危险品。
11、未经多媒体管理教师的允许不得随意移动安装硬件设备，也不能随意安装软件、改动网络设置、设置CMOS密码等，否则引起教学事故由任课教师负责。
12、微机室在上课前（下课后）由教师打开（关闭）总电源，禁止学生触摸此类危险设备，上课时前后门必须全部打开，以免发生意外。
　　

